
彰化縣立伸港國民中學 

114、115 學年度 

夏、冬季新⽣服裝採購契約書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5 月 1 3 日 



彰化縣立伸港國民中學家長委員會代辦	

114、115 學年度夏、冬季新生服裝採購	

契約書	

彰化縣伸港國中家長委員會(以下簡稱甲方)及得標廠商(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同意依訂定之規定訂定

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稅捐	

(一)	以新臺幣報價之項目，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應含稅，包括營業稅。由自然人投標者，

不含營業稅，但仍包括其必要之稅捐。	

(二)	廠商為進口施工或測試設備、臨時設施、於我國境內製造財物所需設備或材料、換新或補

充前已進口之設備或材料等所生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等稅捐、規費，由廠商負擔。	

(三)	進口財物或臨時設施，其於中華民國以外之任何稅捐、規費或關稅，由廠商負擔。	

第二條  履約期限 

(一)	履約期限(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乙方應於	 	 年	 	 月	 	 日以前或(決標日/甲方簽約日/甲方通知日起	 	 天/內將採購標	 	 	 	 	 	 	

送達(指定之場所)/完成	 	 	 	 	 (交易條件)。	

□乙方應於	 	年	 	月	 	日以前或(決標日/簽約日)起	 	天/月內將採購標的送達	 	 	 	 (指定之

場所)，安裝測試完畢，且測試結果符合契約規定。	

■分批交貨之期限：夏季 114 年 8 月 23 日(暫定)，冬季 114 年 10 月 15 日(暫定)以前交貨。

115 年交貨時間另議。	

□完成交貨之期限：	 	 	 	 	 	 	 	 	 	 	 	 	 	

□完成安裝測試之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二)	測試期間(無者免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日曆天或工作天(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1.以日曆天計算者，所有日數均應計入。	 	

2.以工作天計算者，下列放假日，均應不計入：	

(1)星期六（補行上班日除外）及星期日。但與(2)至(6)放假日相互重疊者，不得重複計算。	

(2)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1 月 1 日）、和平紀念日（2 月 28 日）、兒童節（4 月 4 日，放

假日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勞動節（5 月 1 日）、國慶日（10 月 10

日）。	

(3)勞動節之補假（依勞動部規定）；軍人節（9月 3日）之放假及補假（依國防部規定，

但以國軍之採購為限）。	

(4)農曆除夕及補假、春節及補假、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	

(5)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調整放假日及補假。	



(6)全國性選舉投票日及行政院所屬中央各業務主管機關公告放假者。	

(四)	契約如需辦理變更，其履約標的項目或數量有增減時，履約期限由雙方視實際需要議定增

減之。	

(五)	履約期限展延：	

1.履約期限內，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確非可歸責於廠商，而需展延履約期限者，廠商應於

事故發生或消失後	 	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7日）通知機關，並檢

具事證，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履約期限。機關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

期限，不計算逾期違約金。其事由未逾半日者，以半日計；逾半日未達 1 日者，以 1

日計。	

(1)發生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故。	

(2)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	

(3)機關要求全部或部分暫停履約。	

(4)因辦理契約變更或增加履約標的數量或項目。	

(5)機關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6)由機關自辦或機關之其他廠商因承包契約相關履約標的之延誤而影響契約進度者。	

(7)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經機關認定者。�	

2.前目事故之發生，致契約全部或部分必須停止履約時，廠商應於停止履約原因消滅後立

即恢復履約。其停止履約及恢復履約，廠商應儘速向機關提出書面報告。	

(六)	期日：	

1.履約期間自指定之日起算者，應將當日算入。履約期間自指定之日後起算者，當日不計

入。	

2.履約標的須於一定期間內送達機關之場所者，履約期間之末日，以機關當日下班時間為

期間末日之終止。當日為機關之辦公日，但機關因故停止辦公致未達原定截止時間者，

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時間代之。	

(七)	廠商履約交貨之批數如下(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一次交清。	

þ分	 	 2	 	批交貨	

第三條	 	保證金	

(一)	保證金之發還情形如下(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	

þ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發還。乙方應繳納履約保證	 	

	 	金其金額為:新台幣伍萬元	 	

□履約保證金依履約進度分	 	 	 	 	期平均發還。	

□履約保證金依履約進度分	 	 	 	 	期發還，各期之條件及比率如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þ差額保證金之發還，同履約保證金。	

□其他：	

(二)	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暫停履約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未載明者，為 6個月)者，履約保證金應提前發還。但屬暫停履約者，於暫停原因消



滅後應重新繳納履約保證金。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而暫停履約，其需延長履約保證金有

效期之合理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	

(三)	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	

1.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1項第 3款至第 5款、第 7款情形之一，依同條第 2項前段得追償損

失者，與追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2.違反採購法第 65 條規定轉包者，全部保證金。	

3.擅自減省工料，其減省工料及所造成損失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

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

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	

5.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其不合格部分及所造成損失、額外

費用或懲罰性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

證金。	

6.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或機關同意之延長期限履行契約之一部或全部，其逾期違約金之金

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7.須返還已支領之契約價金而未返還者，與未返還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8.未依契約規定延長保證金之有效期者，其應延長之保證金。	

9.其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機關遭受損害，其應由廠商賠償而未賠償者，與應賠償

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四)	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依契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為尚未發還者；不予發還

之孳息，為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繳納後所生者。	

(五)	廠商如有第 3 款所定 2 目以上情形者，其不發還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應分別適用之。但

其合計金額逾履約保證金總金額者，以總金額為限。	

(六)	保固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之情形，準用第 3款至第 5款之規定。	

(七)	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或契約經終止或解除者，機關得就預付款還款保證尚未遞減之部分

加計年息＿%（由機關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寫，則依機關撥付預付款當日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之利息，隨時要求返還或折抵機關尚待

支付廠商之價金。	

(八)	保證金以定期存款單、連帶保證書、連帶保證保險單或擔保信用狀繳納者，其繳納文件之

格式依採購法之主管機關於「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所訂定者為準。	

(九)	保證金之發還，依下列原則處理：	

1.以現金、郵政匯票或票據繳納者，以現金或記載原繳納人為受款人之禁止背書轉讓即期

支票發還。	

2.以無記名政府公債繳納者，發還原繳納人。	

3.以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繳納者，以質權消滅通知書通知該質權設定之金融機

構。	

	



4.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者，發還開狀銀行、通知銀行或保兌銀行。

但銀行不要求發還或已屆期失效者，得免發還。	

5.以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繳納者，發還連帶保證之銀行或保

險公司或繳納之廠商。但銀行或保險公司不要求發還或已屆期失效者，得免發還。	

(十)	保證書狀有效期之延長：	

廠商未依契約規定期限履約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有無法於保證書、保險單或信

用狀有效期內完成履約之虞，或機關無法於保證書、保險單或信用狀有效期內完成驗收

者，該保證書、保險單或信用狀之有效期應按遲延期間延長之。廠商未依機關之通知予

以延長者，機關將於有效期屆滿前就該保證書、保險單或信用狀之金額請求給付並暫予

保管，其所生費用由廠商負擔。其須返還而有費用或匯率損失者，亦同。	

(十一)	履約保證金或保固保證金以其他廠商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代之或減收者，履約及賠償

連帶保證廠商（以下簡稱連帶保證廠商）之連帶保證責任，不因分次發還保證金而遞減。

該連帶保證廠商同時作為各機關採購契約之連帶保證廠商者，以 2契約為限。	

(十二)	連帶保證廠商非經機關許可，不得自行申請退保。其經機關查核，中途失其保證能力者，

由機關通知廠商限期覓保更換，原連帶保證廠商應俟換保手續完成經機關認可後，始能

解除其保證責任。	

(十三)	甲方依契約規定認定有不發還廠商履約保證金之情形者，除已洽由連帶保證廠商接續履

約者外，該連帶保證廠商應於 5日內向機關補繳該不發還金額中，原由連帶保證代之或

減收之金額。	

第四條	 	保固	

(一)	保固期：本履約標的自全部完成履約經驗收合格日之日起，由乙方保固(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	

(二)	保固期內發現瑕疵者，由甲方通知乙方改正。所稱瑕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

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	

(三)	凡在保固期內發現瑕疵，應由乙方於甲方指定之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逾期不為改

正者，甲方得逕為處理，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或動用保證金逕為處理，不足時向乙方追

償。但屬故意破壞、不當使用、正常零附件損耗者，不在此限。	

(四)	保固期內，採購標的因瑕疵致全部無法使用時，該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	

	

	 	 	 	 	 	 	

	

	

	

	

	

	

	



	

立契約人：	

	

	

	 	 	 	 	 	甲	 	 	方	：伸港國中家長委員會	 	 	

	

	 	 	 	 	 	代	表	人：	 	

	

	 	 	 	 	 	地	 	 	 	址: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新港路 280 巷 101 號	

	

	 	 	 	 	 	電	 	 	 	話:	04-7988611	

	

	

	 	 	 	 	 	 	 	乙	 	 	方：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5 月 1 3 日	



彰化縣立伸港國中員生消費合作社 114、115 學年度男女新生夏季服裝價格明細表	

男生夏季服裝	

品名	 布料規格	 顏色	 單價	 數量	 合計	 備註	

男生	

制服短襯	

T/C 混紡平織布	

天然棉 35%+多元酯紗 65%	

經密 110*緯密 76	

45支單股*45支單股	

淺綠色為主色搭

配深綠色領片及

袖口布色	

	

	 	 	

	

男生	

制服短褲	

烏利平織布	聚酯纖維 100%	

經密 154*緯密 74	

150D*300D	¼斜	

以綠色為主色	

	 	 	 	

	

男生	

運動短衣	

CVC(45支抗 UV)吸濕排汗布

(T75/48F 吸濕紗+45支 CVC)	

PK 網眼布	 	

聚酯纖維 65%+棉 35%	 	

以白色為主體，丈

青色為配色	

	
	 	 	

	

男生	

運動短褲	

雙面組織排汗 (T150+T150)	

聚酯纖維 100%	

以 丈 青 色 為 主

色，褲子左右車有

白丈相間織帶	

	 	 	

	

	

女生夏季服裝	

品名	 布料規格	 顏色	 單價	 數量	 合計	 備註	

女生	

制服短襯	

T/C 混紡平織布	

天然棉 35%+多元酯紗 65%	

經密 136*緯密 72	

45支單股*45支單股	 1/2斜	

以 水 手 服 為 款

式，使用白色為主

色，搭配蘇格蘭紋

平織布為配色	

	

	 	 	

	

女生	

制服褲裙	

蘇格蘭紋平織布	

聚酯纖維 65%+螺縈 35%	

經密 60*緯密 50	

30支雙股*30支雙股	

蘇格蘭紋為主色	

	
	 	 	

	

女生	

運動短衣	

CVC(45支抗 UV)吸濕排汗布	

(T75/48F 吸濕紗+45支 CVC)	

PK 網眼布	 	

聚酯纖維 65%+棉 35%	

以白色為主體，棗

紅色為配色	

	
	 	 	

	

女生	

運動短褲	

雙面組織排汗布	

(T150+T150)	

成份：聚酯纖維 100%	

以 棗 紅 色 為 主

色，褲子左右車有

白紅相間織帶	

	 	 	

	

	

廠商名稱：	 	 	 	 	 	 	 	 	 	 	 	 	 	廠商負責人:	 	

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彰化縣立伸港國中員生消費合作社 114、115 學年度男女新生冬季服裝價格明細表	

男生冬季服裝	

品名	 布料規格	 顏色	 單價	 數量	 合計	 備註	

男生	

風衣外套	

50D海港布(複合處理)	

聚酯纖維 100%	

紗支：表布：經紗 50D*緯紗

50D	複合布	 	

貼合布：T75D/36F雙面布	

密度：經 180 根/吋*緯紗 105

根/吋	 	

脫裡背心：聚酯纖維 100%	 	

	 	 	 	 	 	 	 	 	 	搖粒布	

外夾裡布：聚酯纖維 100%	 	

	 	 	 	 	 	 	 	 	 	 210T富貴綢	

以丈青色為主

色，搭配白色為

配色。內外夾後

片車有 3M 特亮

反光條出芽	

	 	 	 	

	

男生	

運動長衣	

健康布(30 支 CVC+75T+30 支

CVC)	棉 50%+聚酯纖維 50%	

以鵝黃色為主

體，搭配丈青色

羅紋。	

	 	 	

	

	

	

男生	

運動長褲	

特 多 棉 (T150D*T75D*30 支

T/C)	聚酯纖維 87%+棉 13%	

以丈青色為主體

左右各車有一條

鵝黃色出芽	

	 	 	

	

女生冬季服裝	

品名	 布料規格	 顏色	 單價	 數量	 合計	 備註	

女生	

風衣外套	

50D海港布(複合處理)	

聚酯纖維 100%	

紗支：表布：經紗 50D*緯紗

50D	複合布	 	

貼合布：T75D/36F雙面布	

密度：經 180 根/吋*緯紗 105

根/吋	 	

脫裡背心：聚酯纖維 100%	 	

	 	 	 	 	 	 	 	 	 	搖粒布	

外夾裡布：聚酯纖維 100%	 	

	 	 	 	 	 	 	 	 	 	 210T富貴綢	

以棗紅色為主

色，搭配白色為

配色。內外夾後

片車有 3M 特亮

反光條出芽	

	 	 	 	

	

女生	

運動長衣	

健康布(30 支 CVC+75T+30 支

CVC)	棉 50%+聚酯纖維 50%	

以鵝黃色為主

體，搭配棗紅色

羅紋。	

	 	 	

	

	

	

女生	

運動長褲	

特 多 棉 (T150D*T75D*30 支

T/C)	聚酯纖維 87%+棉 13%	

以棗紅色為主體

左右各車有一條

鵝黃色出芽	

	 	 	

	

廠商名稱：	 	 	 	 	 	 	 	 	 	 	 	 	 	廠商負責人：	 	 	 	 	 	 	 	 	 	 	 	 	 	 	 	 	 	 	 	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13日 


